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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上海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评价与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，充分发挥在沪国家

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创新引领作用，进一步增强设施服务地方产业发

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，依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关规划与管

理办法、《上海市关于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干政

策措施（试行）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3〕18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

等文件精神，在多次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（以下简称“大设施”）的

沟通交流的基础上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起草了《上海市重大科技

基础设施评价与奖励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（以下简称《征求

意见稿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化落实《若干措施》的要求，保障大设施高效建设与稳定运

行，鼓励大设施对外开放共享，进一步发挥在沪大设施的创新引领作

用，推动大设施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，需建立大设施评价与奖励办法，

对本市科学研究和企业技术攻关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大设施分类分

梯度给予奖励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共 5 章，13 条，主要分为总则、评价内容及流程、

评价结果与奖励、风险控制、附则。具体是

1、第一章“总则”共 5 条，包括目的、定义及范围、管理单位、

管理中心、奖励资金等。其中，重点明确了大设施定义及范围，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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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和具体工作承担方。本办法适用于已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

规划且设施依托单位为在沪单位的稳定运行的项目，经市政府同意的

其它设施项目可参照执行。由大设施依托管理的法人单位参与评价，

由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和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承担具

体工作。

2、第二章“评价内容及流程”共 3 条，具体介绍了评价类别、

评价内容、评价奖励程序。各大设施按技术创新装置类和科学研究装

置类分为 2 类，开展对服务产业成效、服务科研成效和自身能力建设

等情况的评价。每年经发布通知、信息填报、评价打分、现场核查、

公布结果、奖金发放等步骤完成评价流程。

3、第三章“评价结果与奖励”共 3 条，说明了评价结果、奖励

资金及用途。大设施根据不同评价结果获得梯度奖励金额。奖励资金

可用于大设施运行、人员等相关费用支出。

4、第四章“风险控制”共 1 条，强调了大设施参与评价与奖励

的诚信要求。

此外，第五章“附则”共 1 条，为有效期限。


